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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背景 

移民是全世界都在面對的問題，臺灣當然也不例外。相較於其他先進國家的

主要移民，如技術移民或投資移民，臺灣的移民人口主要為婚姻移民。而同樣是

婚姻移民，臺灣又因為特殊的時代背景，必須面對來自大陸地區與其他國家的婚

姻移民所衍生的問題。 

來自大陸的婚姻移民，一般稱之為大陸配偶，主要開始於 1987年的兩岸開

放探親，有部份退伍老兵或跟隨國民政府來臺的人，原本在大陸已有婚姻或到大

陸探親後同鄉媒合結婚，因此有申請對岸配偶來臺的必要。之後因為兩岸往來頻

繁，大陸與臺灣文化語言相近，加上 1990年代臺灣經濟較大陸進步，因此吸引

不少大陸女性以結婚方式遷移來臺。 

其他國家的婚姻移民，主要來自東南亞各國，尤其是菲律賓、越南、印尼及

泰國，一般稱為外籍配偶。在 1990年代中期之後，臺商開始到東南亞各國投資，

加上政府的南向政策，國內的婚姻仲介業者開始大力廣告宣傳，迎娶東南亞籍的

外籍配偶成為不少臺灣男性在婚配上的新選擇，也因此有為數眾多的外籍配偶開

始移民臺灣。 

同樣為婚姻移民，但因為大陸配偶與外籍配偶在適用的規定上不同，因此大

陸配偶一直有被不平等對待的感受；也由於過去國民政府對於大陸政府一直都採

取較為嚴謹的態度，也連帶影響大陸配偶在臺居留定居的相關規定。 

回首大陸配偶來臺的定居之路，從原本數額排配的不特定期間，到「團聚→

依親居留→長期居留→定居」四階段的 8年，進展到近年「依親居留→長期居留

→定居」三階段的 6年，大陸配偶依然認為比起外籍配偶定居之路遙遠，因此大

陸配偶一直要求與外籍配偶衡平，希望能 4年就拿身分證。日前又有某政黨的總

統候選人提出大陸配偶 4年可以拿到身分證的議題，似乎這個議題已被提高到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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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總統的政見。因此大陸配偶與外籍配偶除了在取得身分證的年限上比較外，兩

者在相關居留定居規定上的差異，似乎有必要進一步比較，以瞭解大陸配偶是否

仍被以不平等的規定對待，並提供相關比較結果供有關單位辦理法令修正時之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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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大陸配偶與外籍配偶之居留法令探討 

第一節 大陸配偶在臺居留相關法令 

目前大陸配偶得以在臺灣地區居留的相關規定，源自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

民關係條例（以下稱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全國法規資料庫入口網站，2015）第

17條第 1項：大陸地區人民為臺灣地區人民配偶，得依法令申請進入臺灣地區

團聚，經許可入境後，得申請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 …；及同法條第 3項：經依

第 1項規定許可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滿 4年，且每年在臺灣地區合法居留期間逾

183日者，得申請長期居留。據此內政部訂定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

長期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以下稱居留定居許可辦法）（全國法規資料庫入口網

站，2015），詳細規範大陸地區人民在臺居留及定居之一切事項，即包含大陸配

偶。 

依據前揭規定，大陸地區人民為臺灣地區人民配偶後，無法直接申請在臺居

留，須先申請團聚，許可入境後才得以申請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大陸地區人民

申請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僅需在臺完成結婚登記後，備妥相關文件、在大陸地區

5年內無犯罪紀錄及健康檢查合格，即可提出申請。內政部移民署經審查文件、

認為無需依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面談管理辦法第 3條之規定施予面

談（或有面談之必要但通過面談者），且無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第 14條及第 15

條所定之下列情事外，即可獲准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 

第 14條第 1項： 

(一)未經合法程序入境。 

(二)有事實足認其係與臺灣地區人民通謀而為虛偽結婚、其婚姻無效或經撤銷。 

(三)冒用身分或所提供之文書係偽造、變造、無效、經撤銷或申請原因自始不存

在。 

(四)有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虞。 

第 15條第 1項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Q001000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Q00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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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事實足認有犯罪行為或有犯罪紀錄。 

(二)有妨害善良風俗、妨害風化、妨害婚姻及家庭之紀錄。 

(三)有事實足認其無正當理由未與依親對象共同居住，或有關婚姻真實性之說

詞、證據不符。 

(四)經許可入境，已逾停留、居留期限，且在臺灣地區無育有已設戶籍之未成年

親生子女。 

(五)現（曾）擔任大陸地區黨務、軍事、行政或具政治性機關（構）、團體之職

務或為其成員。 

(六)有施用或持有毒品之紀錄。 

(七)有事實足認其係曾與臺灣地區人民通謀而為虛偽結婚。 

第 15條第 2項 

(一)從事與申請原因不符之活動。 

(二)曾有行方不明紀錄 2次或 1次達 3個月以上。 

(三)申請時健康檢查不合格。 

(四)依親對象出境已逾 2年，經通知返國之日起算逾 2個月仍未入境。 

(五)停留期間未依規定更換保證人。 

(六)經許可入境，已逾停留、居留期限，且在臺灣地區育有已設戶籍之未成年親

生子女。 

(七)違反其他法令規定。 

依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 17條第 3項之規定，大陸配偶許可在臺灣地區依

親居留滿 4年，且每年在臺灣地區合法居留期間逾 183 日者，得申請長期居留。

另依據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第 25條規定，備妥相關文件、無面談之必要（或有面

談之必要但通過面談者）且無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第 26及 27條不予許可規定之情

事（內容同第 14條及第 15條），即可獲准長期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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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留證有效期間屆滿，原申請居留原因仍繼續存在者，可依據居留定居許可辦

法第 17條或 29條之規定，於期限屆滿前 3個月內辦理延期，每次不得逾 2年 6

個月。 

大陸配偶最後依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 17條第 4項之規定，合法居留連續

2年且每年居住逾 183日，同時具備品行端正，無犯罪紀錄、提出喪失原籍證明

且符合國家利益之情形下，得申請定居。 

大陸配偶若在未完成定居手續前，臺灣配偶不幸去世，仍可依無居留定居許

可辦法第 33條第 2項第 1款第 1目「依親對象死亡，申請人未再婚且已長期居

留，連續 4年每年在臺灣地區居住逾 183日以上之」之規定繼續居留並辦理定居。 

大陸配偶在臺灣地區居留期間，如有逾期情事，依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

17條第 8項之規定，其在臺灣地區停留、居留期間，不適用第 16條及第 17條

第 1項至第 4項規定；但逾期居留未滿 30日，原申請居留原因仍繼續存在者，

經依第 87條之 1規定處罰後，得向內政部移民署重新申請居留，則不適用第 17

條第 8項之規定，且於申請長期居留或定居時，核算在臺灣地區居留期間，須扣除

1年。意即有逾期情形者，除須重新申請原居留身份外，更無法依原規定期間申

請下一階段居留，且若有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第 15條第 1項第 4款或第 27條第 1

項第 4款規定：「經許可入境，已逾停留、居留期限，且在臺灣地區無育有已設

戶籍之未成年親生子女」之情事者，須管制 1 年以上、5年以下之一定期間，不

許可其再申請居留。 

綜上所述，大陸配偶從許可依親居留後，以現行規定而言至少需要 6年才能

達到定居階段、取得戶籍。雖然有關大陸配偶取得身分證的年限自 91年開始就

倍受討論，但至今仍未通過立法院三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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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外籍配偶在臺居留相關法令 

外籍配偶在臺灣地區居留的適用法令，主要依據的是入出國及移民法（以下

稱移民法）（全國法規資料庫入口網站，2015），但其中以取得我國國籍之前，

辦理方式依據的是外國人停留居留及永久居留辦法（以下稱外國人居停留辦法）

（全國法規資料庫入口網站，2015）；而歸化取得我國國籍則是依據國籍法（全

國法規資料庫入口網站，2015）。 

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23條第 1項：持停留期限在 60日以上，且未經簽證

核發機關加註限制不准延期或其他限制之有效簽證入國之外國人，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得向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居留，經許可者，發給外僑居留證，第 1 款段：

配偶為現在在臺灣地區居住且設有戶籍或獲准居留之我國國民，或經核准居留或

永久居留之外國人。或依據外國人居停留辦法第 5條第 1項：外國人持居留簽證

入國後，應檢具下列文件及照片一張，向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居留，經許可者，

發給外僑居留證：(一)申請書、(二)護照及居留簽證、(三)其他證明文件。意即

外國人為我國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之配偶，以 60日以上且未經簽證核發機關

加註限制不准延期或其他限制之有效簽證入國，或持居留簽證入國，且無移民法

第 24條第 1項定下列情事之一者，即准予其在臺居留，並核予外僑居留證： 

(一)有危害我國利益、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之虞。 

(二)有從事恐怖活動之虞。 

(三)曾有犯罪紀錄或曾遭拒絕入國、限令出國或驅逐出國。 

(四)曾非法入國。 

(五)冒用身分或以不法取得、偽造、變造之證件申請。 

(六)曾經協助他人非法入出國或提供身分證件予他人持以非法入出國。 

(七)有事實足認其係通謀而為虛偽之結婚或收養。 

(八)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定健康檢查項目不合格。 

(九)所持護照失效或其外國人身分不為我國承認或接受。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D0080129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D008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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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曾經逾期停留、逾期居留。 

(十一)曾經在我國從事與許可原因不符之活動或工作。 

(十二)妨害善良風俗之行為。 

(十三)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拒絕到場面談。 

(十四)無正當理由規避、妨礙或拒絕接受第 70條之查察。 

(十五)曾為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其戶籍未辦妥遷出登記，或年滿 15歲之

翌年 1月 1日起至屆滿 36歲之年 12月 31日止，尚未履行兵役義務之接

近役齡男子或役齡男子。 

(十六)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公告者。 

依前述規定在臺居留達一定時間以上者，可以依據移民法第 25條第 1項規定在

我國合法連續居留 5年，每年居住超過 183日，或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

其外國籍之配偶、子女在我國合法居留 10年以上，其中有 5年每年居留超過 183

日，且符合下列情事者，得向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永久居留： 

(一)20歲以上。 

(二)品行端正。 

(三)有相當之財產或技能，足以自立。 

(四)符合我國國家利益。 

或依國籍法第 4條第 1項第 1款之規定，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具備同法

第 3條第 1項第 2款至第 5款條件： 

(二)年滿 20歲並依中華民國法律及其本國法均有行為能力。 

(三)品行端正，無犯罪紀錄。 

(四)有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 

(五)具備我國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 

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年合計有 183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 3年以上，並為

中華民國國民之配偶者，申請歸化取得我國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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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兩者的差別在於以外僑居留證身分在臺合法連續居留 5年，每年居住超

過 183日者，申請的永久居留資格，其身分仍為外國人；以外僑居留證身分在臺

合法連續居留 3年，每年居住超過 183日而申請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其必須先

放棄原國籍(除特定國家，如泰國)，成為我國國民。 

若選擇歸化我國國籍，除具備上述條件外，仍需依法國籍法施行細則第 10

條第 1項之規定向居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辦理準歸化國籍(以下稱準歸化)，並於

取得準歸化證明後 2年內，向其原屬國申辦喪失原有國籍。辦妥喪失原有國籍之

證明文件後，再向居住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申請歸化。 

完成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證明後，再依據移民法第 9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申

請在臺灣地區居留。依同法第 10條第 3項第 1款規定，居留一定期間之後再申

辦定居，且無同法第 11條第 1項所列以下情事者，及可獲准： 

(一)有事實足認有妨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重大嫌疑。 

(二)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 

(三)未經許可而入國。 

(四)冒用身分或以不法取得、偽造、變造之證件申請。 

(五)曾經協助他人非法入出國或身分證件提供他人持以非法入出國。 

(六)有事實足認其係通謀而為虛偽之結婚。 

(七)親屬關係因收養而發生，被收養者入國後與收養者無在臺灣地區共同居住之

事實。 

(八)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定健康檢查項目不合格。但申請人未滿二十歲，不在此

限。 

(九)曾經從事與許可原因不符之活動或工作。 

(十)曾經逾期停留。 

(十一)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拒絕到場面談。 

(十二)無正當理由規避、妨礙或拒絕接受第七十條之查察。 

(十三)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公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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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外籍配偶若在完成歸化程序之前，臺灣配偶不幸去世，外籍配偶將無法以

中華民國國民之配偶身分辦理歸化，僅能再以外僑身分用其他事由居留臺灣，或

以國籍法其他之規定辦理歸化，但其資格不易符合。 

外籍配偶於外僑居留證期間如有逾期居留情事，依據移民第 31條第 3項規

定，逾期居留未滿 30日，原申請居留原因仍繼續存在者，經規定處罰後，得向

移民署重新申請居留，如欲申請永久居留者，核算在臺灣地區居留期間，則扣除

1年。但如逾期 30日以上者，則須依移民法第 36條第 1項第 8款及第 3項之規

定，限令出國。一但外籍配偶於外僑居留證期間有逾期居留超過 30日者，將無

法符合第 4條第 1項第 1款「183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 3年以上」之規定，

必須重新計算居留期間。倘外籍配偶逾期居留超過 90日，更會因違反禁止外國

人入國作業規定（內政部移民署，2015）第 8點第 1項之規定，禁止入國。 

綜上所述，外籍配偶從入境取得外僑居留證起，最快 3 年可以辦理準歸化，

並於取得喪失原國籍後辦理歸化，再依完成歸化國籍證明辦理臺灣地區居留證，

並最快於 1年後可辦理定居。然辦理喪失原國籍證明各國並無一定期間之標準，

所以準歸化到取得歸化國籍證明之間，無固定期間，短有 6個月，長則 1年以上。

因此外籍配偶完成定居前在臺居留期間最少 4年半，多者約 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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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大陸配偶與外籍配偶在居留規定上之差異

比較 

根據上述大陸配偶與外籍配偶的居留法令規定，以下分成 6點比較： 

一、 適用法令上的差異 

就法令的依據，大陸配偶依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主要針對我國當前局勢所

制定，在其第 1條即規定「國家統一前，為確保臺灣地區安全與民眾福祉，規範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之往來，並處理衍生之法律事件，特制定本條例」，因

此，就對象而言，兩岸人民關係條例針對大陸地區人民與臺灣地區人民所定。而

外籍配偶所依據的移民法，則是為了統籌入出國管理，確保國家安全、保障人權，

且規範移民事務，落實移民輔導所制定，對象上泛指所有外國人及國人。 

二、身分上的差異 

大陸配偶以團聚（停留）身分入境後，經過依親居留、長期居留後申辦定居，

依親居留期間 4年、長期居留期間 2年，不同身分期間不能抵扣，意即依親居留

雖居住超過 4年，超過之居住期間不能抵扣長期居留之 2年；而大陸配偶在臺居

留期間，仍為大陸地區人民之身分，需通過定居申請、完成設籍程序後，才成為

我國國民。外籍配偶在完成歸化前之外僑居留證期間，顧名思義其為外國人，在

完成歸化取得臺灣地區居留證後，其身分轉換為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意即其已

是我中華民國之國民，只是未在臺設籍。 

三、設籍前流程的差異 

大陸配偶設籍前除居住滿一定期間且無不予許可之情事外，依據兩岸人民關

係條例第 2條對大陸地區人民之定義，即指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之人民，因此無

放棄國籍之程序，僅須檢附喪失大陸戶籍之證明（實務上多以具結書代替，待核

准定居後 3個月內補繳）即可。外籍配偶須先向戶政機關申請準歸化，之後向原

屬國辦理放棄國籍，取得喪失原國籍證明後，才可再向戶政機關辦理歸化國籍，

取得國籍後再續辦臺灣地區居留與定居手續。 

四、設籍前居留期間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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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配偶設籍前，只要無特殊情況，以依親居留身分居住滿 4年、長期居留

滿 2年，即可辦理定居，同時期間手續可自行委託大陸親友辦理，即使須親自返

回大陸，其期間也可預期。但外籍配偶在以外僑身分居留滿 3年後，辦理準歸化

到歸化取得國籍期間是無法預期的，姑且不論人為的因素（如仲介代辦不力、原

屬國在臺辦事處代轉時間等），其原屬國並未明定辦理期間，因此難以計算期間。 

五、逾期居留後之處理差異 

大陸配偶與外籍配偶逾期未滿 30日者，都可以依法處罰後再重新申請居

留，大陸配偶若為申請長期居留或定居時，核算在臺灣地區居留期間，須扣除一

年，即依親居留滿 5年可申請長期居留，而長期居留須連續居住滿 3年可申請定

居。但外籍配偶逾期超過 29日者，其辦理歸化國籍之居留期間須重新計算。另

外大陸配偶逾期 30日以上者須先出境，若無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第 15條第 1項第

4款或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經許可入境，已逾停留、居留期限，且在

臺灣地區無育有已設戶籍之未成年親生子女」之情事者，即在臺育有設籍之未成

年親生子女者，可立即再申請入境。外籍配偶如逾期居留超過 90日，依據「禁

止外國人入國作業規定」至少禁止入國 1年。 

六、配偶死亡後之差異 

大陸配偶在臺灣配偶死亡後，除需多 2年的長期居留期間外，仍可辦理定居

取得我國身分證，但外籍配偶一但臺灣配偶死亡後，若未完成歸化手續，除非能

達到歸化國籍的其他資格，否則僅能以外僑身分居留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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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由於我國與大陸的關係並無法與其他國家間有明確的定位，也因此大陸配偶

與外籍配偶在一開始的法令依據上即有很大的差別，雙方無法在相同基礎上進行

比較。此外外籍配偶有國籍上的問題，放棄原國籍到取得我國國籍是影響取得身

分證時間的主要差距，且其中的繁雜手續與費用，大陸配偶都不須要面對；此外，

若臺灣配偶有所不幸，兩者的結果也截然不同。長久以來大陸配偶一直主張外籍

配偶比較容易辦到身分證：外籍配偶只要 4至 5年就可以辦身分證，而大陸配偶

卻都要 6年以上。其實從前段的差異比較上即不難發現，兩者不只有在取得身分

證的時間上有差異，其他的差異也很大。而且在 104年 7月 3日修正兩岸人民關

係條例第 87條之 1規定前，大陸配偶逾期居留是不需處以罰款的。因此大陸配

偶除了法令明文規定的居留期間較外籍配偶久外，整體的規定似乎大陸配偶比較

有利。 

大陸配偶在居留法令上經過前述的比較後，似乎有比外籍配偶來的有利，但

大陸配偶卻一直以居留期間須較外籍配偶還久為議題，要求主管機關在年限上要

與外籍配偶衡平。其實主管機關應多對大陸配偶說明兩者整體的差異，不能僅在

居留年限上討論。此外應當主動澄清與宣導，不僅對大陸配偶及其家屬說明，也

該讓外籍配偶瞭解因為兩岸關係並非一般國與國的定位，因此適用的規定也不相

同，以減少雙方的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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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根據研究發現，本研究針對大陸配偶與外籍配偶居留定居法令，提出下列具

體建議。以下分別從立即可行的建議、及長期性建議加以列舉。 

□立即可行之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 

協辦機關：內政部移民署、海峽交流基金會 

應利用機會主動澄清，同時更須向大陸配偶宣導，外籍配偶除了在法令明文

所載的居留期間外，尚有不確定因素影響取得我國國籍之時間，同時雙方在居留

定居規定上尚有其他差異，因此不能單就法條上之規定比較。 

□長期性建議—一併檢討入出國移民法令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增修配偶專

章 

主辦機關：行政院陸委會、內政部 

協辦機關：內政部移民署 

臺灣的大陸配偶及外籍配偶佔全國人口比例甚高，應該設有專章規範兩者在

臺居留定居事項，可使新移民在取得身分證過程可以更為公平，同時更能對新移

民提供完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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